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327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7.06.02

一、本會第1326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
二、行政院交議，交通部陳報「觀光整體發展建設中程計畫(97-100
年)」(草案)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
結論：

(一) 本計畫可有效營造優質友善旅遊環境，提升遊客接待能量，創造商機並增加就業機會，原則同意。後續為因應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，應建立完善配套措施，以確保接待品質及服務機能。

(二) 本計畫名稱請修正為「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(97-100年)」，以茲明確。並置重點於投資80處具代表性的國際與國內觀光重要景點，以集中有限資源，強化投資效益。

(三) 本計畫總經費以200億元為上限，後續年度預算請交通部審酌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及實際執行情形，循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規定覈實編列。

(四) 為有效監控觀光重要景點設施之工程品質，交通部應在規劃、設計、營造及管理維護等過程，建立一套嚴謹的控管機制，並設立具體階段目標，以落實執行。本計畫成果應建立具體指標，加以考核。
三、行政院交議，內政部陳報「『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行環境改
善計畫』第2期計畫書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
結論：本案請經建會再協調處理。
(散會：下午4時28分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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